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披露的《国城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

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中披露的有关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

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

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和承担债务的方式购买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国城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实业”）不低于6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

完成后，国城实业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4年 12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2025年 1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2）；

2025年 2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3）；

2025年 3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0）；

2025年 4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3）；

2025年 5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8）；

2025年 6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9）；

2025年 7月 15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5）；

2025年 8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

及有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

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后

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

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

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5-073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7

87

140,400,723

140,400,723

56.8752

56.87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浦益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张伟民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佳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241,114

比例（%）

99.8863

反对

票数

102,693

比例（%）

0.0731

弃权

票数

56,916

比例（%）

0.0406

2、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250,014

比例（%）

99.8926

反对

票数

91,793

比例（%）

0.0653

弃权

票数

58,916

比例（%）

0.0421

3、议案名称：《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租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359,605

比例（%）

99.1907

反对

票数

99,021

比例（%）

0.5073

弃权

票数

58,916

比例（%）

0.3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和归还
银行贷款的议案

关于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暨关联租
赁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301,862

271,022

比例（%）

99.5083

63.1813

反对

票数

102,693

99,021

比例（%）

0.3163

23.0840

弃权

票数

56,916

58,916

比例（%）

0.1754

13.73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联股东浦益龙、无锡云上印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浦迅瑜、虞建芬、无锡云上初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云上逐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3回避表决。

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欣豪、周友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 2
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苏青林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92,416,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9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1,634,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9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781,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8人，代表股份1,281,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5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7 人，代表股份 781,1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06％。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

所律师全程见证会议召开。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9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5％；反对 118,8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7％；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61,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575％；反对

118,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1％；弃权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2,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4％；反对 203,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8％；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7,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843％；反对

203,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32％；弃权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1％；反对 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261％；反对

198,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总体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1％；反对 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261％；反对

198,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6,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0％；反对 198,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1,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199％；反对

198,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42％；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5,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9％；反对 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0,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404％；反对

198,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2,19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2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3％；反对 193,5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6,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034％；反对

193,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108％；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1％；反对 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261％；反对

198,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5,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9％；反对 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0,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404％；反对

198,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2,19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15,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9％；反对 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0,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404％；反对

198,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2,19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291,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9％；反对 123,7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9％；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6,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568％；反对

123,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73％；弃权 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1219 证券简称：青岛食品 公告编号：2025-043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

1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99号尚浦中心3号楼10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玉祥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56人，代表股份678,393,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634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13,970,5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01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49人，代表股份64,422,72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624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53人，代表股份64,879,3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642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45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8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49人，代表股份64,422,72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624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拟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吴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 选举吴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061,60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4,547,666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37.8359%
吴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修订及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87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647％；反对 4,829,
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8％；弃权30,686,8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96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585％；反对

4,829,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31％；弃权 30,686,8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6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29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以上

通过。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1,22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75％；反对 16,389,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60％；弃权30,775,2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05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14,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033％；反对

16,389,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2621％；弃权 30,775,
2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5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43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以上

通过。

2.03《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46,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419％；反对 15,074,
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21％；弃权30,772,0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04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32,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353％；反对

15,074,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350％；弃权 30,772,
0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4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42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以上

通过。

2.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1,202,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8％；反对 16,415,
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7％；弃权30,775,2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05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88,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644％；反对

16,41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009％；弃权 30,775,
2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5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4347％。

2.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05,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58％；反对 15,100,
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60％；弃权30,786,9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05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9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722％；反对

15,100,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751％；弃权 30,786,
9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5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4527％。

2.06《关于修订〈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21,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82％；反对 15,122,
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2％；弃权30,748,6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017,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07,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972％；反对

15,122,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091％；弃权 30,748,
6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17,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3937％。

2.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452,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280％；反对 15,177,
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73％；弃权30,763,3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020,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38,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903％；反对

15,177,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934％；弃权 30,763,
3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20,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41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127 证券简称：南极电商 公告编号：2025-050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10
日、9月11日、9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

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 Peter Hong Xiao（肖宏）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涉及本公司的

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

注入、破产重整、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

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

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

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

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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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1

111

108,444,996

108,444,996

50.1933

50.19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刘义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8,316,980

比例（%）

99.8819

反对

票数

119,271

比例（%）

0.1099

弃权

票数

8,745

比例（%）

0.008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
项目并将部分剩余
募集资金用于新项
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485,398

比例（%）

99.6074

反对

票数

119,271

比例（%）

0.3657

弃权

票数

8,745

比例（%）

0.02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中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晴晴、赵珍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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